
2012年6月1日 星期五

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６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五届二十一次董事

会，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董事十一人，实际参加董事十一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

要求，所有参会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及表决，会议经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五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届满到期，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及上市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运行程序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

司五届董事会拟向股东大会推荐李春波先生、白明辉先生、蒋晓岳先生、张国钧先生、罗林

先生、李春风女士、吕春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杨胜利先生、童本立先生、

傅鼎生先生、席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第六届董事会候选人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对上市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提名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４

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上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股东大会选举。 （以上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一，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

事候选人声明见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新药“奈诺沙星”专利技术的议案》。

太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景生物”），注册营业地址设在台湾台北市内

湖区新明路

１３８

号

７

楼，太景生物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生物医药创新研究，目前研究的新药“奈

诺沙星”在美国处于

ｐｈａｓｅⅡ

临床研究阶段，在中国口服与注射剂型产品分别处于

Ⅲ

期和

Ⅱ

期临床试验阶段，相关技术也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取得专利保护。

奈诺沙星（

ｎｅｍｏｎｏｘａｃｉｎ

）作为全球首个新型的无氟喹诺酮药物，具有广谱的抗革兰阴性

菌、革兰阳性菌和非典型病原菌的生物活性，更重要的是该药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糖球

菌（

ＭＲＳＡ

）和耐万古霉素菌的病原菌有效。 奈诺沙星特性如下：广效抗菌谱并且对抗药性菌

种有高抗菌力；新一代无氟喹诺酮类抗生素；良好的药物安全及耐受性；针对社区性肺炎的

第一线用药；有极佳的组织穿透力；口服与注射剂型兼具；不易产生抗药性菌株；具其他适

应症的延展性。

公司作为国家喹诺酮类药物和抗耐药抗生素产品的重要生产销售基地，具有生产和营

销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业优势。 奈诺沙星未来作为喹诺酮类药物的高端产品，将与公司现

有喹诺酮类药物和抗耐药抗生素产品形成良性优势互补， 丰富公司高端抗生素类产品群。

一旦获准上市将具有较长的独占期， 如能充分发挥公司原喹诺酮药品市场的渠道优势，为

公司创造巨额收益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因此，鉴于原创新药奈诺沙星优良的药用机理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经过慎重考察、深度

研究和多次谈判，公司拟向太景生物购买其新药“奈诺沙星”在中国境内的专利权独占许可

和相关新药技术。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太景生物购买其新药“奈诺沙星”在中国境内的专利权独占

许可和相关新药技术，并授权公司经营层继续与太景生物进行深入洽淡，最终洽谈结果报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太景生物正式签署《技术授权及合作协议》，公司董事会将第一时间详

细公告协议主要条款的相关内容。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性，保护中小股东的利

益，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承担了相应的职责和义务，付出了辛勤劳动。 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

展，独立董事的工作量也随之增加，因此，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公司目前所处的行业、规

模的薪酬水平，拟对公司独立董事津贴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年

５．４

万元提高到每人每年

７．２

万元， 津贴标准为税

前标准，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五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决定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符合公司发展状况和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 其提出、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因此，同意调整独立董事津贴。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杭州莫干山路

５１１

号梅苑宾馆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现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３

、会议地点：杭州莫干山路

５１１

号梅苑宾馆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现场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６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支付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

案》；

７

、审议《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修改稿）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８．１

选举李春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２

选举白明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３

选举蒋晓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４

选举张国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５

选举罗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６

选举李春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７

选举吕春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８．８

选举杨胜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９

选举童本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０

选举傅鼎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８．１１

选举席建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９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９．１

选举李一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９．２

选举曹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９．３

选举梁林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１０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１１

、听取《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以上第

１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１１

项议案已经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

２

项议案已经

公司五届十三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第

８

、

１０

项议案已经公司五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第

９

项议案已经公司五届十五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第

８

、

９

项议案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董

事、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需逐项表决。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相关手续的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参加，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

（四） 参加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６

月

１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时）。

２

、登记地点：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登云路

２６８

号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

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

３１００１１

；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３８８３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东账户卡；

（

２

）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委托

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

３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

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

（

４

）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 （复印件并加盖公

章）、加盖法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

（

５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五） 注意事项：

１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俞祝军、朱晴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３８８３

传 真：

０５７１─８７２１３８８３

特此公告！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一：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春波先生，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药科大学医药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新昌制药厂财务科长、副厂长、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新昌制药厂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浙

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新昌制药厂厂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

白明辉先生，男，

１９６９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国投电子公司项

目经理、 国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今任国投高

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明辉先生曾在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董

事长。

蒋晓岳先生，男，

１９６２

年出生，浙江医科大学药学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历

任新昌制药厂片剂车间技术员、药物研究所制剂研究室主任、质量管理处处长，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质监办主任兼新昌制药厂质量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新昌制药厂质量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代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国钧先生，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双学位及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ＥＭＢＡ

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新昌制药厂车间主任、助理厂长、副厂长及新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等职，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董事会秘书，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

董事长。

罗林先生，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历任国家计委国土司干部，国家

交通投资公司资金财务部副处长，国通路港实业公司部门经理，国投交通实业公司部门经

理，国投创兴资产管理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任国投资产管理公司项目

高级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化肥投资部责任项目高级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国投高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李春风女士，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硕士学历，会计师，曾任海南西普制药有限公司财务科

长， 宁波天衡制药厂财务科长，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

吕春雷先生，男，

１９６７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双学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新昌制药

厂研究所合成室主任、合成二车间主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厂长助理兼生

产部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副厂长兼合成药厂

厂长，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先后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常务副厂长、 代厂

长、厂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杨胜利先生，男，

１９４１

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有机化

工系，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国家“

８６３

”计划生物与现

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 现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９７３

”计划专家组成员，中

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基因工程和系统生物学在工业和

医药生物技术中的应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童本立先生，男，

１９５０

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浙江省财

政厅会计处副处长、浙江省财政厅任预算处处长、浙江财经学院副院长，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任浙江财经学院院长，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任浙江财经学院校党委书记。 现任浙

江财经学院教授、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十一五”规划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理事、浙江省财政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浙

江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税务学会顾问、浙江省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傅鼎生先生，男，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共党员，法学教授。 现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

长，兼任《东方法学》期刊主编，中国期刊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

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副会长， 上海市消保委委员， 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上

海、深圳、大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席建忠先生，男，

１９７４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美国加州大

学洛杉矶分校高级研究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任北京大学工学院特聘研究员。 研究专长包括

新药物靶点筛选与确认、靶向基因操纵等。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６

股票简称：浙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７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十五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五届十五次监事会，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以传真方式送达各监事。 会议应参加监事五名，实际参加

监事五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所有参会监事对议案进行了审

议及表决，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五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届满到期，根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及上市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运行程序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拟向

股东大会推荐李一鸣先生、曹勇先生、梁林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

选人简历见附件）， 另二名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

年。

有关股东推荐的三名监事候选人名单将提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一鸣先生：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副研究员。 曾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农业业务

部、农林分公司业务主管，国投兴业有限公司医药业务部业务主管。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任国投药业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国投高科高级项目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任本公司监事长。

曹勇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生，经济师，南开大学国际经济专业本科毕业。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任浙江医药新昌制药厂国贸部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浙江医药营销部副总

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浙江医药国际贸易部总经理兼一部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

任浙江医药医药贸易部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梁林美先生：男，

１９７０

年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新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新昌制药厂资金管理部经理，（其间：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起兼任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投资部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兼任浙江医药维生素厂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起兼任浙江来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任新昌制药厂总会计

师，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任新昌制药厂总会计师兼副厂长，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５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电话通知与书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

３

时正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九

名，实到九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

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如下决议：

为完善和健全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分红决策

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按

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广东证

监局广东证监【

２０１２

】

９１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分红相关规定的通

知》的要求，公司对涉及分红政策的制度进行了重新的制订和修改；同时也按

照证监会的要求， 针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对外担保的行为进行了重新规

范，主要包括：

一、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二、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改稿）；

四、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稿）；

五、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稿）；

六、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改稿）；

七、审议通过《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改稿）。

其中一、二、三、四、六、七议案仍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以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３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１６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２

债券简称：

０９

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电话通知与书面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下午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后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会签方

式在公司董事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广

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改稿）（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６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下午

２

：

３０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 董事长许华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

２５．５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４３２５４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００％

。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由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孙亮律师、王昭艳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２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

Ａ

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９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易风

林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审议修订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

９

名董事表决一致表决通过本议案。

决议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的激励对象共计

１９７

人，由于公司人员自然流动和岗位调整等因素，有关激励对象岗位或职务发生了变化。

为使修订后的激励对象人员范围更加准确和切合实际， 更好地发挥股权激励计划的作用，

公司决定根据人员岗位调整后的实际情况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相应修订。具体为：调减

８

人（张继明、满鑫、周铁山、李井辉、杨国昌、王华、黄学文、董绍臣），增补

３

人（张振伟、尤龙、

闫岩） 修订后的激励对象共计

１９２

人。 本次修订涉及调整的人员不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本议案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三、独立董事意见

１

、方大化工本次修订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增补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时，本次修订增补的激励对象

亦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禁止获授股权激励的情形，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２

、方大化工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可以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司可

持续发展能力；使经营者和股东形成利益共同体，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

与责任心，并最终提高公司业绩。

方大化工实施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监事会对修订激励对象名单增补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８

证券简称：方大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３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

Ｂ

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５

人，实际参与表决

５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及通讯等其它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审议修订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

５

名监事表决一致表决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登载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审议修订激励对

象名单的议案》。

（二）审议《监事会对修订激励对象名单增补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表决结果：经与会

５

名监事表决一致表决通过本议案。

决议内容：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修订的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

（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核实后，认为：公司本次增补激励对象为公司核心经营管理人

员其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第八条所述的

下列情形：

（一）最近

３

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

（二）最近

３

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的；

（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增补的股权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议案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

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登载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监事会对修订激励对

象名单增补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修订的激励对象名单；

３

、监事会对修订激励对象名单增补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２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

，

８８３

，

８２０

，

５２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６５ ＯＶＥＲＳ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０８＊＊＊＊＊５３９

宁波市财政局

３ ０８＊＊＊＊＊３８２

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４０７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２４３

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

６ ０８＊＊＊＊＊５５１

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８２５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

咨询联系人：陈晨、陈俊峰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７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一日

股票简称：步步高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８．００％

。

２

、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１００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１３５

，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８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４

股转增

６

股派

１

元，分红

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变为

２７０

，

３６０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张海霞及实际控制人王填承诺：（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２

）在遵守第（

１

）项下的承诺前提下，本人在担任

公司董事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并在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增持了公司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

股流通股。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填先生，张海霞女士与王填先生为夫妻关系。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步步高投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张海霞女士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５０

，

５０４

，

１５６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００

股、 流通股

５

，

３９９

，

５７６．００

股）、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股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

日内继续锁定。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自公司上市以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本公司也未对其提供过任

何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８．００％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名。

４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

股

）

１

步步高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１４５

，

１０４

，

５８０

２

张海霞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３８

，

７４１

，

１３６

合计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１８３

，

８４５

，

７１６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特此通知。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六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６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现金。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

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咨询机构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４２

号（邮编：

５２８４１５

）

咨询联系人：张蓐意、林琼芸

咨询电话：

０７６０－２２５８３６６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０－８９８２９００８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３６

，

７８０

，

８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００００

元；对

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０００００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４３６

，

７８０

，

８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

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１９

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３７９

蔡开坚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转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一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４３６

，

７８０

，

８００ １３１

，

０３４

，

２４０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

二

、

股份总数

４３６

，

７８０

，

８００ １３１

，

０３４

，

２４０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２

元。

八、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１９８

号

２

、咨询联系人：姚米娜 郑学国

３

、咨询：

０５７６－８７３７８８８５

、

８７３３８２０７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７３３５５３６

九、备查文件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３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３０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８

号公司

５０８

会

议室现场召开。

一、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６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１０

，

４７３

，

７０９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２１％

。 其中，现场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２２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００

，

１９１

，

０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４０．１５％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９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

，

２８２

，

６３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０６％

。会议由王鹤鸣董事长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杭州平海投资有限公司、王鹤鸣、王轶磊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结果：

以

３５

，

６６６

，

５０９

股赞成，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７２％

，

１００

，

２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通过

了《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梁瑾律师和劳正中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